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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部河湖保护中心、北京慧图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四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泰乾通电子有限公司、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长江空间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山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防汛抗旱»杂志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杨昆、胡玮、黄诗峰、杨永民、朱鹤、姚毅、王海涛、刘豪杰、夏婧、

凌永玉、陈徐迪.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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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水库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江河、湖泊及水库、堤防工程管理巡查使用无人机系统的巡查内容、技术要求、
作业管理、数据处理与分析、质量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江河、湖泊及水库、堤防工程管理巡查工作中的无人机系统应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标准.

GB/T１５９６８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１７９４１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

GB/T１８３１６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３８１５２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术语

GB/T３９６１２—２０２０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

SL５７０　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技术术语

CH/T１０２９􀆰２　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第２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

CH/Z３００１—２０１０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

CH/T３００４—２０２１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CH/T９０１５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产品规范

CH/T９０１６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生产规范

CH/T９０１７　三维地理信息模型数据库规范

T/CAGIS３　无人机遥感数据编目

３　术语和定义

GB/T３８１５２和SL５７０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河道湖泊管理范围　managementareaofriverandlake
有堤防的江河、湖泊,其管理范围为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 (含可耕地)、行洪区、岸边

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的江河、湖泊,其管理范围为根据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的水

域、沙洲、滩地 (含可耕地)和行洪区.

３􀆰２

水库工程管理范围　managementareaofreservoirengineering
水库工程区管理范围和运行区管理范围.工程区管理范围包括大坝、溢洪道、输水道等建 (构)

筑物周围的管理范围和水库土地征用线以内的库区;运行区管理范围包括监测、交通、通信、供电

等附属工程设施区域,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区.

３􀆰３

堤防工程管理范围　managementareaofdikeengineering
堤防工程和设施的建筑场地和管理用地.主要包括堤身及防渗导渗工程,堤防临、背水侧护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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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护岸控导工程及护坝地,穿堤、跨堤及临堤建筑物,监测、交通、通信、供电等附属工程设施

区域,管理单位生产生活区.

３􀆰４

无人机系统　unmannedaerialvehiclesystem (UAV)
以无人机为主体,由无人机平台、载荷、地面控制系统、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等组成,能完成

指定观测任务的装备集合.

３􀆰５

无人机巡查　unmannedaerialvehicleinspection
利用无人机系统对指定对象进行的巡视和检查,包括日常巡查和特别巡查.

３􀆰６

日常巡查　dailycruiseandexamination
利用无人机系统对河湖、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等有关外观状态、完整性及动态变化等进行

的例行检查、记录等工作.

３􀆰７

特别巡查　Specialcruiseandexamination
当发生大暴雨、大洪水、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河湖污染或水位骤变等突发事件及高水位运

行、工程非常态运行等情况,利用无人机系统对河湖、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等有关外观状态、
安全状态及完整性等进行的检查、记录等工作.

３􀆰８

测区　monitoringzone
无人机系统巡查工作的观测区域.

４　巡查内容

４􀆰１　一般要求

４􀆰１􀆰１　日常巡查应根据江河、湖泊及水库、堤防工程管理需求制定巡查计划,确定巡查内容和频次.

４􀆰１􀆰２　特别巡查应根据突发事件态势确定巡查内容和频次.

４􀆰１􀆰３　发现疑似影响江河、湖泊及水库、堤防工程管理及工程安全的情况,应由相关人员现场复核查验.

４􀆰２　河湖管理巡查

４􀆰２􀆰１　日常巡查

日常巡查主要针对下列情况:

a)湖泊围垦,河道挤占.

b)水域、滩地侵占,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作物种植.

c)采砂、取土,垃圾乱堆.

d)固体废物倾倒、填埋、储存、堆放,阻碍行洪物体的弃置、堆放.

e)涉河项目建设.

f　)污水排放.

g)水体黑臭、蓝藻爆发.

h)河湖水域岸线变化.

２

T/CWEC４１—２０２３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i　)其他影响河湖健康的情况.

４􀆰２􀆰２　特别巡查

当遭遇洪涝灾害、水体污染等突发事件时,主要针对下列情况开展巡查:

a)洪水演进过程及淹没情况.

b)岸坡冲刷、崩岸等险情.

c)污染物来源及传播扩散情况.

d)其他影响工程安全和河湖健康的情况.

４􀆰３　水库工程巡查

４􀆰３􀆰１　日常巡查

日常巡查主要针对下列情况:

a)水库工程设施外观变化,主要包括工程设施凹陷、裂缝、滑坡、漫坝、渗水、排水沟水流及

浑浊度变化.

b)水库库区水体水色变化.

c)水库工程管理范围环境状况,主要包括杂物及垃圾堆放、管理设施及室外存放防汛物料状况

变化等.

d)水库库区侵占情况.

４􀆰３􀆰２　特别巡查

当遭遇大暴雨、大洪水、台风、地震、库水位骤变、高水位运行以及其他影响水库工程安全运

行的特殊情况时,主要针对下列情况开展巡查:

a)对大坝、溢洪道等建筑物的渗水、塌陷、滑坡、裂缝、崩塌、漫溢以及库区滑坡等险情进行

巡查.

b)水库蓄水前,对上游淹没区进行巡查.

c)水库泄洪前,对下游行洪区进行巡查.

d)其他影响水库工程安全的情况.

４􀆰４　堤防工程巡查

４􀆰４􀆰１　日常巡查

日常巡查主要针对下列情况:

a)堤身、护堤地和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堤岸防护工程、穿堤 (跨堤)建筑物及其结合部的外观

变化,包括位移、凹陷、裂缝、滑坡、渗水、岸冰等.

b)堤防上下游河段凌情,主要包括封河、开河、流凌、冰盖等.

c)堤防管理范围环境状况,主要包括杂物及垃圾堆放、管理设施、室外存放防汛物料状况变化

及违法建筑等.

４􀆰４􀆰２　特别巡查

当发生大暴雨、大洪水、台风、地震、凌汛等自然灾害以及工程非常态运用情况,主要针对下

列情况开展巡查:

a)出现工程险情时,对堤防工程渗水、管涌、塌陷、滑坡、裂缝、崩塌、漫溢等进行巡查.

b)预报河道水位可能快速上涨时,对河道可能行洪区域进行巡查,主要包括受洪水威胁的人类

３

T/CWEC４１—２０２３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活动、可能影响行洪的建筑 (构筑)物、可能影响水质的堆积物等情况.

c)蓄滞洪区蓄洪运用前,对分洪通道及蓄滞洪区内可能淹没区域进行巡查,主要包括受洪水威

胁的人类活动、可能影响行洪的建筑 (构筑)物、可能影响水质的堆积物等.

d)蓄滞洪区运用期间,对蓄滞洪过程进行动态监测.

e)其他影响堤防工程安全的情况.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无人机

５􀆰１􀆰１　巡查无人机应满足下列基本要求:

a)无人机具备地面风力小于４级、无雨或小雨条件下安全飞行的能力,通信距离不少于３km.

b)无人机具备记录航迹和姿态信息的功能.

５􀆰１􀆰２　根据巡查面积、起降条件及天气条件等因素,选择固定翼、旋翼、复合翼等无人机的类型.

５􀆰１􀆰３　极端天气条件下的特别巡查,可根据巡查任务选用具备相应抗风、抗雨能力的无人机.

５􀆰２　载荷

５􀆰２􀆰１　根据巡查任务,选择相应载荷.载荷主要包括光学相机、摄像机、多光谱/高光谱相机、热

成像相机、激光雷达、合成孔径雷达等.

５􀆰２􀆰２　载荷种类、适用巡查范围及技术要求宜按表１规定执行.

表１　载荷种类、适用巡查范围及技术要求对照表

载荷种类 适用巡查范围 技术要求

光学相机
　河湖、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内的

相关外观变化与环境监测

　像素不低于２０００万;最高快门速度不

慢于１/８００s

摄像机
　河湖、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内的

相关外观变化与环境监测
　可变焦;像素不低于２０００万

多光谱相机

　河湖、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内的

相关外观变化与环境监测,水体污染包

括黑臭水体识别、蓝藻识别、油污污染

　至少包括红、绿、蓝及近红外等谱段

高光谱相机
　水体污染包括黑臭水体识别、蓝藻识

别、油污污染

　光谱分辨率不低于１０nm;谱段数不少

于１００个

热成像相机
　河湖排污 口、堤 防 水 库 渗 漏、凌 情、

夜间巡查等

　热成像分辨率不低于６４０×５１２;温度

精度优于１K

激光雷达
　水库、堤防工程三维底图测量,堆放

物方量计算,工程形变监测

　激光点频不低于３０万点/s;测距优于

２５０m;高程精度优于１０cm

合成孔径雷达
　夜间、雾天巡查,工程形变监测,洪

水监测
　分辨率优于０􀆰５m

５􀆰３　地面控制系统

５􀆰３􀆰１　地面控制系统由飞行操纵与管理设备、地图与飞行航迹显示设备、通信设备等组成.

５􀆰３􀆰２　地面控制系统应具备无人机巡查任务规划、飞行控制、载荷控制、飞行状态信息显示与记录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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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

数据处理与分析系统由无人机观测数据预处理、信息提取、结果分析等模块组成,各功能模块

要求如下:

a)无人机观测数据预处理模块一般包括图像校正、拼接、镶嵌等功能.

b)信息提取模块一般包括图像的人机交互解译、计算机图像解译等功能.

c)结果分析模块一般在地物及环境变化信息提取的基础上,对江河、湖泊及水库、堤防工程管

理及安全状况进行分析.

６　作业管理

６􀆰１　资料搜集

应根据巡查任务确定测区范围,明确航摄要求,搜集测区气候条件、基础控制点、地形图、卫

星影像、工程规划设计等资料.

６􀆰２　空域许可与飞行计划

应根据测区空域管理相关要求,在执行巡查任务前,向空域管理部门申请空域,报备飞行计划.

６􀆰３　现场查勘

飞机作业前可根据需要进行测区查勘,了解测区的地形地貌、适宜起降地点、影响飞行安全的

设备设施分布等情况.

６􀆰４　底图测量

根据巡查任务,可采用无人机搭载光学相机或激光雷达,对测区进行测量,形成工作底图.底

图测量宜按照 GB/T１５９６８和CH/T３００４中规定的要求执行.

６􀆰５　作业前检查

６􀆰５􀆰１　气象条件检查

根据预报和实时情况对无人机巡查作业的气象条件要求进行检查:
a)地面风力小于４级、无雨或小雨条件下,可进行日常巡查或特别巡查.

b)地面风力大于等于４级小于７级、中雨或大雨条件下,不宜进行日常巡查,必要时可进行特

别巡查.

c)暴雨、强雷电、风力大于等于７级、能见度小于２００m 等极端天气情况不宜开展无人机巡查.

６􀆰５􀆰２　无人机系统外观检查

宜按CH/Z３００１—２０１０中６􀆰１规定的要求执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a)检查无人机外观是否有明显变形等损坏情况,部件、插件连接是否紧固.

b)检查云台锁扣是否已取下.

c)检查动力系统连接是否牢固无松动,螺旋桨是否有明显裂纹.

d)检查电池外壳是否有损坏及变形,电量是否充足,电池是否安装到位.

e)检查地面控制系统显示器/遥控器电量是否充足.

６􀆰６　巡查路线规划

６􀆰６􀆰１　应综合考虑无人机有效作业续航时间、任务作业面积与空间分辨率需求、起降方式、飞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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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因素,通过地面控制系统规划巡查路线.

６􀆰６􀆰２　巡查线路规划宜按 GB/T３９６１２—２０２０中５􀆰３航摄计划与航摄设计规定的要求执行.

６􀆰７　巡查作业

无人机驾驶员应按照规划巡查路线,开展无人机巡查,并遵循下列要求:

a)实时监控无人机状态,预判有危险紧急情况时,实施返航操作.

b)特别巡查时,可根据任务需求在许可范围内调整巡查路线.

c)无人机完成作业后,自动返航或人工控制返回指定降落点,安全着陆或接地后,关闭无人机

电源,及时下载无人机系统观测数据.

７　数据处理与分析

７􀆰１　数据处理

７􀆰１􀆰１　采用相关无人机数据处理软件,对可见光航片、视频、多光谱航片、高光谱航片、热红外航

片、激光雷达数据、合成孔径雷达影像等数据进行图像校正、拼接、镶嵌等数据预处理.

７􀆰１􀆰２　无人机航片处理宜参照CH/T３００４—２０２１中第９章规定的要求执行,并遵循下列要求:

a)可见光航片处理:应通过数据处理,生成测区可见光正射影像、数字表面模型、数字高程模型.

b)视频数据处理:应通过压缩、剪辑、格式转换等处理,生成测区视频数据.

c)多光谱航片处理:应通过数据处理,生成测区多光谱正射影像.

d)高光谱航片处理:应通过数据处理,生成测区高光谱正射影像.

e)热红外航片处理:应通过数据处理,生成测区地表温度正射影像.

f)激光雷达数据处理:宜按CH/T９０１５、CH/T９０１６和CH/T９０１７要求,生成测区激光点云

数据、数字高程模型、三维模型.

g)合成孔径雷达影像处理:应通过数据处理,生成测区正射雷达影像.

７􀆰２　信息提取

根据工作要求,利用相关信息提取软件,对河湖、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地物及环境变化信

息进行提取:

a)河湖巡查信息提取包括:河湖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垃圾堆放、排污口、取水口、采

砂船等地物的空间信息,河湖岸线、水体、水色、水温及岸带植被等环境信息.

b)水库工程巡查信息提取包括:水库工程设施外观变化,库区水体、水色变化,水库管理范围

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垃圾堆放、排污口、取水口等地物的空间信息,上游淹没区和下游行洪

区的地物空间信息及人类活动信息.

c)堤防工程巡查信息提取包括:堤防工程设施外观变化,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和蓄滞洪区内建筑

物构筑物、防汛物料、垃圾堆放、排污口、取水口、冰凌等地物的空间信息及人类活动信

息,堤防工程管理范围和蓄滞洪区内水体动态信息.

７􀆰３　结果分析

７􀆰３􀆰１　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利用无人机巡查信息提取结果,结合基础资料和人员现场复核查验情

况,对江河、湖泊及水库、堤防工程管理范围等有关外观状态、完整性及动态变化等进行分析,形

成巡查专题图、统计报表.

７􀆰３􀆰２　通过水色、水温变化分析,调查水体污染物来源和监测污染物传播扩散情况.

７􀆰３􀆰３　通过工程设施形变监测、外观变化、水体水温变化分析,研判工程设施险情.

７􀆰３􀆰４　在结果分析基础上,形成结果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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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质量管理

８􀆰１　原始数据检查

无人机巡查完成后,应立刻对原始数据进行检查,包括无人机巡查数据的大小、覆盖范围、光

谱信息以及视频数据等是否准确完整,若出现缺失,宜尽快补充测量.

８􀆰２　数据处理检查

无人机巡查数据处理成果检查应按照 GB/T３９６１２—２０２０中５􀆰５的规定执行.

８􀆰３　信息提取检查

信息提取后,对提取结果应结合地面实测数据,检查其精度是否满足要求.如不满足,则考虑

改进算法或采取人机交互的方法,直至精度达到要求.

８􀆰４　巡查成果要求

８􀆰４􀆰１　成果一般要求

成果宜包括飞行日志、数据采集记录表、航摄原始数据、拼接预处理后影像、数据处理后正射

影像、数字表面模型、巡查专题图和结果分析报告.成果应分类存储和编目,并编制监测成果清单,
成果应符合 GB/T１８３１６、GB/T１７９４１与 T/CAGIS３中的规定.

８􀆰４􀆰２　巡查专题图成果要求

巡查专题图应标注图名、图例、指北针、比例尺、巡查单位、巡查时间、制图单位、制图时间

等要素,提交的成果应符合 GB/T１５９６８与CH/T１０２９􀆰２中的规定.

８􀆰４􀆰３　结果分析报告要求

结果分析报告应包括工作目标、工作内容、组织实施、工作安排、无人机工作流程、无人机数

据获取、无人机数据处理、监测信息提取、结果分析、精度评价、总结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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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SL/T１７１—２０２０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１０]　SL１９７　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

[１１]　SL５５１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１２]　SL/T７９４　堤防工程安全监测技术规程

[１３]　SL/T８００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１４]　DB４１/T２０８０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野外核查无人机应用技术规程

[１５]　UASA/T０００１　无人机系统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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